
2009年初级经济法基础考点串讲第8章会计初级职称考试 PDF

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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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5_88_9D_c43_562694.htm 第八章 支付结算法律制度银行

汇票、商业汇票、银行本票和支票的有关内容 一、银行汇票

(一)银行汇票的概念及适用范围 银行汇票是出票银行签发的

，由其在见票时按照实际结算金额无条件支付给收款人或者

持票人的票据。银行汇票可以用于转账，填明"现金"字样的

银行汇票也可以用于支取现金。 单位和个人在异地、同城或

统一票据交换区域的各种款项结算，均可使用银行汇票。 (

二)办理银行汇票的程序 1 .申请签发汇票。 2 .出票。签发银行

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：表明"银行汇票"的字样.无条件支付

的承诺.出票金额.收款人名称.出票日期.出票人签章。 3 .持往

异地办理结算。 4 .提示付款。银行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为自

出票日起1 个月。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汇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

人。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限提示付款的，代理付款人不予

受理。 5 .代理付款人代理付款，将款项支付给持票人。 6 .出

票银行与代理付款银行之间进行资金清算。 7 .银行汇票的实

际结算金额低于出票金额的，其多余金额由出票银行退交申

请人。 (三)银行汇票退款和丧失 申请人因银行汇票超过付款

提示期限或其他原因要求退款时，应将银行汇票和解讫通知

同时提交到出票银行。申请人为单位的，应出具该单位的证

明.申请人为个人的，应出具该本人的身份证件。申请人缺少

解讫通知要求退款的，出票银行应于银行汇票提示付款期满

一个月后办理。 银行汇票丧失，失票人可以凭人民法院出具

的其享有票据权利的证明，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或退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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